
合医保秘〔2024〕38号

转发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

开展 2024年度医疗机构制剂和中药
饮片纳入基金支付范围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，各开发区社会发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医保基金管理

中心，相关医疗机构：

现将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

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医疗机构制剂和中药饮

片纳入基金支付范围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〔2024〕43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严格按照文件规定

认真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申报，并按时间节点完成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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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材料的收集、审核和报送工作。各相关医疗机构应于 2024年 7

月 30前报送申报材料，电子版及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报送至市

医保基金管理中心职工科（邮箱：3129323254@qq.com）。在申

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，以便协调解

决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：葛才琼 63536319

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和待遇保障处：郭延祥 63531019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：张靖 63536171

市市场监督局药品监督管理处：马妍妍 62315430

合肥市医疗保障局 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合肥市市市场监督局

2024年 7月 8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